
臺中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經管市有財產注意
事項

中華民國100年1月31日府授財產字第1000019310號函訂定
並溯自中華民國99年12月25日生效

中華民國112年5月8日府授財產字第1120123096號函修正

一、臺中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落實本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以下

簡稱各機關）市有財產管理、維護及財產發生損害時應採取之作

為，特訂定本注意事項。

二、本注意事項用詞定義如下：

（一）財產管理單位：指辦理財產產籍管理相關工作之單位。

（二）財產經管或使用單位（以下簡稱經管單位）：指實際經管或

使用財產之業務單位。

（三）財產保管人員（以下簡稱保管人員）：指各機關指定保管財

產之人員。

三、財產安全維護措施，由管理機關參照安全管理手冊規定辦理。

四、各機關之財產管理方式如下：

（一）不動產依業務性質、目的或用途指定經管單位。

（二）動產，屬個人使用部分，以使用人為保管人員；屬經管單位

共同使用部分，由主管人員指定專人保管，二個以上單位共

同使用者，由機關指定專人保管。

（三）為明確保管權責，動產財產卡保管人欄位應登載保管人員姓

名，不得以職稱等稱謂代替。

（四）經管單位及保管人員對經管、使用或保管之財產，應定期或

不定期查對其數量，並注意其使用狀況及養護情形。

（五）各機關保管人員異動時，對於財產之交接，應依公務人員交

代條例第六條及臺中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公務人員交代

條例施行細則第七條規定辦理，並按照財產管理單位之財產

紀錄列冊點交。

（六）各機關員工離職時，應將保管或使用之財產交還，如有短缺

或發生損害者，應追究賠償責任。

（七）經管單位對於經管之財產，未經核准不得私自移轉或借撥。



（八）各機關經管之動產，應由財產管理單位依財產卡內容產製財

產標籤，供保管人員黏貼於動產可辨識及查對處。標籤之質

料須經久耐用。

（九）各機關之財產，為避免發生災害時遭受重大損失，得按財產

之性質及預算，向保險公司投保。保險到期前，得視需要辦

理續保手續。

（十）財產保險之投保金額，以財產之原價或帳面價值為原則，必

要時得以市價計算。

五、各機關經管財產因遺失、毀損、天災或意外事故等遭致損失之處理

流程如下：

（一）立即向當地警察機關報案並取得報案證明，保留現場拍照存

證。

（二）值日（夜）人員、財產管理單位、經管單位或保管人員提出

書面報告。

（三）檢討或召開會議釐清相關人員有無善盡保管之責，並擬具處

理意見。

（四）簽報機關首長裁示。

（五）依臺中市市有財產產籍管理作業要點第十五點規定程序辦

理。

六、各機關遺失、毀損、天災或意外事故等遭致損失之財產如係汽、機

車，應查明下列事項並依第五點規定辦理：

（一）汽、機車向監理單位辦理註銷牌照登記後，其未到期應退各

項稅捐規費之繳庫情形及車牌註銷證明。

（二）汽、機車向保險公司申請理賠後，其理賠金額及未到期應退

保費之繳庫情形。

（三）汽、機車有無續領油料或修理費等相關費用之情形。

七、各機關經管財產因遺失、毀損、天災或意外事故等遭致損失時，相

關人員除經查明已盡善良管理人應有之注意而解除其責任者外，其

賠償方法及賠償金額之計算方式如下：

（一）尚未奉准報廢之財產：



1、毀損財產可修復使用者，依修復時所需費用賠償。

2、毀損財產無法修復、修復無實益或遺失者，得就下列方

式擇一賠償：

（1）以原財產購置日期以後出廠之同廠牌、同規格或同

性能以上產品抵充。

（2）金錢賠償。

（二）已奉准報廢之財產，於尚未變賣或以廢品處理前遺失或毀損

者，以金錢賠償。

（三）第一款第二目之二及前款賠償金額計算方式如附表。

負責人員雖未盡善良管理人應有之注意，惟非由於故意、重大過失

或舞弊之情事所造成，經管理機關查明屬實者，得由管理機關敘明

緣由，報請審計機關審酌免除負責人員一部或全部之損害賠償責

任。



附表　賠償金額計算方式
財產類別 是否已達規

定使用年限

計算方式 說明

尚未奉准報廢 未達 賠償金額＝（原

購置價格與市價

擇高）－折舊

一、市價＝原購置價格×（事

件發生時之當月物價指數

/原購置時之當月物價指

數）

二、物價指數依行政院主計總

處所發布內銷品物價指數

銜接表定之。

三、折舊＝（原購置價格與市

價擇高）×已使用年數÷

（規定使用年限＋1）

四、已使用年數計算至月，不

滿一月者以一個月計。

已達 賠償金額＝（原

購置價格與市價

擇高）÷（已使

用年數＋1）

已奉准報廢 賠償金額＝（原

購置價格與市價

擇高）÷（已使

用年數＋1）


